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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 ITO 导电膜玻璃生产线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年产 1080万片 ITO导电膜玻璃生产线 

 投资金额：8807万元人民币 

 

一、投资项目概述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凯盛科技”）全资子公司蚌

埠华益导电膜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益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凯盛信息显

示材料（洛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盛洛阳”），拟投资 8807万元在洛阳市

伊滨区建设年产 1080 万片 ITO导电膜玻璃生产线。 

该项目已经 2017年 12月 28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本事项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投资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项目的主要内容 

1、项目建设内容及实施 

在凯盛洛阳现厂区内新建厂房，购置清洗机、切割机、罗茨泵等主要生产设

备，以及空压机等辅助生产设备。建设 3 条 ITO 导电膜玻璃生产线，建成后可年

产 ITO导电膜玻璃 1080 万片。 

2、建设项目选址 

洛阳市伊滨区 

3、投资金额 

该项目总投资为 8807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8309万元，建设期利息 118万元，



铺底流动资金 380万元。 

4、建设期间 

项目建设期 1年。 

5、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平均销售收入 7509.6 万元，生产期内年平均税后利润

1040.2 万元，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 20.15%，项目投资资本金内部收益率

21.66%，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5.81年。 

6、资金来源 

本项目建设投资 8309万元，其中 3324万元为自有资金，其余 4985 万元申请

银行贷款。 

项目投产后需铺底流动资金 380万元，由企业自筹解决。 

三、项目建设对公司的影响 

凯盛洛阳拟建的 ITO 导电膜玻璃生产线项目，符合国家“十三五”规划及产

业政策要求，符合地方经济发展要求，符合行业技术进步要求。截至目前，华益

公司实施“腾笼换鸟”战略转型，凯盛洛阳一期已搬迁来 2 条 ITO 导电膜玻璃生

产线，考虑到规模优势，本次再新建 3 条 ITO 导电膜玻璃生产线，项目建成后预

计经济效益良好，符合公司在凯盛洛阳做大做强的战略发展目标。 

本项目建设完成后可能会因原材料采购而增加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司将严格

依据关联交易审议程序，确保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会损害公司或公司其他

股东的利益。本项目建设不存在同业竞争问题。 

 

四、投资项目存在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一）项目可能面临的风险 

1、政策风险 

本项目符合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规划，符合产业政策和行业技术进步要求，

不存在政策风险。 

2、技术风险 

本项目采用的立式磁控溅射镀膜技术已在凯盛洛阳公司一期项目采用，实现

了规模化量产，同时其母公司-华益公司在 ITO 镀膜方面拥有雄厚的技术力量，因

此项目面临的技术风险不大。 



3、财务风险 

项目投产后，可能面临成本上升、售价下降的财务风险。 

4、管理风险 

凯盛洛阳自成立以来，借鉴华益公司管理经验，完美企业规章制度，企业运

作情况良好，项目面临的管理风险不大。 

5、销售风险 

项目投产后，可能面临产品销售不畅、资金回笼不及时等销售风险。 

（二）防范风险的措施 

1、防范技术风险 

在生产过程中，严格按照技术规范要求进行操作，对产品质量进行严格检测；

凯盛洛阳还将加大研发力度，进一步开发档次更高的新产品，做好技术储备，以

便在必要时实现产品的更新换代。 

2、防范财务风险 

对重要的原材料均纳入质量保证体系，通过采购招标、货比三家的方式降低

成本；在工艺技术上，采用行之有效节能措施，降低成本；在生产过程中，精心

操作，严把质量关，实现优质优价。 

3、防范管理风险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遵循科学的建设程序，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

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工程质量领导责任制，充分利用原有的公用设施，

最大限度地降低一次性投入；项目投产后，严格按要求做好各方面管理工作，用

科学的管理创造效益。 

4、防范销售风险 

凯盛洛阳将充分利用公司业已建立的销售渠道，使产品迅速切入市场。进一

步完善销售网络，巩固并扩展客户群体，就能最大限度地降低销售风险。 

特此公告。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2月 29日 


